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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分别以电子邮件

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建设多元碳氢原料制丙烯技改工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产业调整规划和公司现有各化工生产装置的实际情况，为打通公司各化工产品产业链，全面提高公司各化工

装置的协同能力，提高综合效益，公司拟投资

４６００

万元建设“多元碳氢原料制丙烯技改工程”。

“多元碳氢原料制丙烯技改工程”是公司结合现有的二甲醚装置和碳四制丙烯装置，利用甲醇和自产的二甲醚通过最新

催化技术生产高附加值的丙烯产品，能充分发挥出各个装置的协同作用与效益，为公司二甲醚产业链的延伸探索新的方向，

对于公司调整产业结构，打通产业链，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具体内容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项目投资公告》（

２０１３－０５０

）。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成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荆门天励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晓兵；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荆门市掇刀区杨湾路

１３２

号，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其它许可项目）销

售。 该公司经营范围以工商核准为准。

具体内容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２０１３－０４８

）。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与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签署

＜

搬迁补偿协议

＞

的议案》

按照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关于天茂集团部分化工配套及仓储设施拆迁的函》（荆高

管函【

２０１３

】

６０

号）的要求：本公司将位于高新区的部分化工配套及仓储设备（以下简称“化工资产”）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底搬迁至

荆门化工循环产业园。 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京明信 （北京）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京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３

】第

１５７

号），上述化工资产账面净值为

１１５６８．０４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１０９４．１８

万元。

经积极友好协商，本公司与高新区管委会初步达成《搬迁补偿协议》，主要内容为：

本公司自行拆除位于高新区的化工资产搬迁至荆门化工循环产业园，土地交付给管委会。 管委会同意给予本公司

１．１

亿

元的补偿款。

管委会同意将位于荆门市高新区凤袁路以南、科技园路以西约

２２０

亩商住土地（以规划为准）作为补偿款，按

８５

万元

／

亩

的挂牌价计算，上述约

２２０

亩商住土地合计总金额约为

１．８７

亿元。 由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按照招拍挂手续按

８５

万元

／

亩的挂

牌价竞拍上述土地，如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竞拍取得上述土地，管委会同意将购买土地款中的

１．１

亿元作为补偿款返还给本公

司，扣除补偿返还款后，本公司还需支付约

０．７７

亿元购地款。 若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未能摘牌成功，上述土地被其他公司摘

得，管委会同意给予本公司

１．１

亿元现金补偿。

根据协议安排，上述约

２２０

亩商住土地由两块组成（约

１０１

亩和

１１９

亩）（以规划为准），管委会将分成两次先后进行招拍

挂，本公司同意分别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天睿投资有限公司和荆门天励投资有限公司（拟成立）两家公司的名义分别采

取公开摘牌方式按

８５

万元

／

亩的挂牌价竞标上述地段的土地使用权。

具体内容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部分化工配套及仓储设施拆迁及补偿公告》

（

２０１３－０４９

）。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全资子公司荆门天睿投资有限公司和荆门天励投资有限公司（拟成立）两家公司的名

义办理具体的土地竞标和搬迁补偿款返还手续。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放弃认购参股公司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份额的议案》

由于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且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刘益谦先生担任国华人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华人寿）董事长，国华人寿成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此次本公司放弃认购国华人寿增资系关联交易。关联方新理益集团有限

公司没有在本公司委派董事，此议案无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况。 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为

９

人。

该议案经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被否决。

随着公司

２０

万吨

／

年碳四制丙烯装置的投产，在稳定生产的同时，公司正积极进行技术路线、产品方案的调研和人才的

储备，并拟投资建设“多元碳氢原料制丙烯技改一期工程”，以希扩大原料来源、延伸产业链，生产高附加值的石化产品，在“多

元碳氢原料制丙烯技改一期工程”建设同时，公司亦将同步扩建公司原有的聚丙烯装置，并视项目效益和资金情况继续建设

“多元碳氢原料制丙烯技改二期工程”，且往丙烯下游产业链延伸。但石油化工行业是需要高资本、高技术投入的行业，单纯依

靠银行借款公司将承担高昂的财务费用，为筹集资金，按照公司的产业调整规划，在盈利的情况下收回部分长期股权投资，以

集中资金投入到公司的化工产业链整合和上下游建设并加大医药原料药领域投资力度，扩充特色原料药品种。

公司管理层出于产业结构调整，改善主营业务状况的初衷，严格避免其它非主营业务的投入，故再次审议《放弃认购参股

公司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份额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注册资本为

２０

亿元人民币，总部位于上海，是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专业寿险公司。 目前公司持有国华人寿

１９５００

万股，占国华人寿总股本的

９．７５％

。

为增设分支机构，提高偿付能力，国华人寿拟以

１．２５

元

／

股的价格发行新股

３２０００

万股。 发行新股方案由两部分组成：首

先以

１．２５

元

／

股的价格向国华人寿现有股东发行

５１００

万股，发行股份由国华人寿现有股东按其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直接认

购，现有股东放弃认购的股份由国华人寿现有其他股东认购。 然后以

１．２５

元

／

股的价格向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２６９００

万

股新股，吸收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为国华人寿新的股东。

为支持国华人寿的发展，公司同意国华人寿此次的发行新股方案。

目前公司持有国华人寿

１９５００

万股，占国华人寿总股本的

９．７５％

。 若公司按

９．７５％

比例认购国华人寿本次对现有股东发

行的新股，公司将认购

４９７．２５

万股，增资金额

６２１．５６２５

万元。

考虑到国华人寿作为新成立的保险公司，后续每年仍需股东大量资本投入。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放弃国

华人寿本次增资。

独立董事意见：

为增设分支机构，提高偿付能力，国华人寿拟以

１．２５

元

／

股的价格发行新股

３．２

亿股，增资

４

亿元。 国华人寿通过增资扩

股有助于扩充资本实力以提升市场竞争力，公司作为国华人寿的股东，国华人寿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将有利于公司获得更好

的投资回报。

鉴于公司的产业调整规划，公司放弃认购国华人寿本次增发的新股，是根据公司经营实际做出的决策行为。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关联方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没有在本公司委派董事，本次董事会无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的

情况。 对国华人寿增资价格以国华人寿的每股净资产为依据，并参考国华人寿历次增资价格均为

１

元

／

股，拟定此次发行新股

的价格为

１．２５

元

／

股，发行价格是公允的。在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关联方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因此本

次交易是公平、公允的，也维护了广大股东的利益。

具体内容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放弃认购参股公司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增资份额的关联交易公告》（

２０１３－０５１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召集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星期一），会议地点：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的方式。 详细内容见同日公告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７

股票名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７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的六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签署

＜

搬迁补偿协

议

＞

的议案》和《关于放弃认购参股公司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份额的议案》，上述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的方式。

其中《关于放弃认购参股公司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份额的议案》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 关联方新理益集团有

限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决定召集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

决和网络投票的方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１

、召集人：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

、会议地点：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

４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００

起。

５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下午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６

、出席对象：

（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２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

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提示公告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发布提示性公告，提醒公司股东及时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

决权。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 审议内容

一 关于放弃认购参股公司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份额的议案

二 关于与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签署

＜

搬迁补偿协议

＞

的议案

议案一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会议审议事项的有关内容请参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３－０４６

号董事会决议公告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２

、个人股东登记。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

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４

、登记地点：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５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

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２７

；投票简称：天茂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１

关于放弃认购参股公司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份额的议案

１．０

元

２

关于与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签署

＜

搬迁补偿协议

＞

的议案

２．０

元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⑥

投票举例

如某深市投资者对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１

投同意票，其申报内容如下：

投票代码 买入方向 申报价格 申购股数

３６０６２７

买入

１．００ １

（二）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

身份认证。申请 服 务 密 码 的 ， 请 登 陆 网 址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

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需在交易日激活）。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

发证机构申请。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

任意时间。

（三） 投票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４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以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５

、投票结果查询。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投资者可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投票结果；通过互联网投票的，投资者可于投票当

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点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

五、临时股东大会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

４４８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７２４－２２２３２１８

联系传真：

０７２４－２２１７６５２

联 系 人： 龙飞 许仁斌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

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２９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 审 议 内 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放弃认购参股公司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份额的议案

２

关于与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签署

＜

搬迁补偿协议

＞

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不可以 。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７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１０００

万投资成立荆门天励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以

自有资金出资

１０００

万投资成立荆门天励投资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本投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批准生效，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成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投资成立出资方式

投资主体为本公司，投资设立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全部来自公司自有资金。

２

、成立的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荆门天励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晓兵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荆门市掇刀区杨湾路

１３２

号

经营范围（暂定）：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其它许可项目）销售。

以上信息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项对外投资事项为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按照公司与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初步达成的《搬迁补偿协议》安排，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荆门天励投资

有限公司，参与竞拍《搬迁补偿协议》中约定的土地。

２

、本次投资成立的全资子公司尚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和经营风险。 本公司将把已有的包括业务运营管理、财务管理、人

事管理等较为科学有效的内控管理制度推行、落实到该全资子公司，促使该子公司稳定快速发展。

３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经营成果无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７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９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

化工配套及仓储设施拆迁及补偿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基本情况

按照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关于天茂集团部分化工配套及仓储设施拆迁的函》（荆高

管函【

２０１３

】

６０

号）的要求：天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将位于高新区的部分化工配套及仓储设备（以下简称“化

工资产”）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底搬迁至荆门化工循环产业园。 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京明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５７

号），上述化工资产账面净值为

１１５６８．０４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１０９４．１８

万元。

经积极友好协商，本公司与高新区管委会初步达成《搬迁补偿协议》，主要内容为：

本公司自行拆除位于高新区的化工资产搬迁至荆门化工循环产业园，土地交付给管委会。 管委会同意给予本公司

１．１

亿

元的补偿款。

管委会同意将位于荆门市高新区凤袁路以南、科技园路以西约

２２０

亩商住土地（以规划为准）作为补偿款，按

８５

万元

／

亩

的挂牌价计算，上述约

２２０

亩商住土地合计总金额约为

１．８７

亿元。 由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按照招拍挂手续按

８５

万元

／

亩的挂

牌价竞拍上述土地，如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竞拍取得上述土地，管委会同意将购买土地款中的

１．１

亿元作为补偿款返还给本公

司，扣除补偿返还款后，本公司还需支付约

０．７７

亿元购地款。 若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未能摘牌成功，上述土地被其他公司摘

得，管委会同意给予本公司

１．１

亿元现金补偿。

根据协议安排，上述约

２２０

亩商住土地由两块组成（约

１０１

亩和

１１９

亩）（以规划为准），管委会将分成两次先后进行招拍

挂，本公司同意分别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天睿投资有限公司和荆门天励投资有限公司（拟成立）两家公司的名义分别采

取公开摘牌方式按

８５

万元

／

亩的挂牌价竞标上述地段的土地使用权。

经公司财务初步测算，扣除资产损失和相关拆卸运输安装等费用后预计可获得收益约

１００

万元（具体数据需待拆迁补偿

全部完成后方能确定），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利润造成较大影响。

本次出售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事项。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拟购买土地资产

１８７００ １８７００ ０

最近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售资产（含本次交易）

１８７００ １８７００ ０

本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报告）

２０６４７２．７７ １４９７４７．６６ ７７９７３．６２

拟转让资产占本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相关数据比重

９．０６％ １２．４８％ ０

最近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售资产（含本次交易）占本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的财务

报表相关数据比重

９．０６％ １２．４８％ ０

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

５０％

５０％

且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５０％

是否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否 否 否

《搬迁补偿协议》尚未签署，该协议需待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签署生效。

２

、程序履行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签署

＜

搬迁补偿

协议

＞

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搬迁补偿款合理，挂牌土地价格公允、公平、合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本次搬迁补偿事宜尚需要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是管理荆门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各项行政事务的政府机构。

２

、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交易对方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

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拟拆迁的资产概况

本公司需拆迁的的资产位于高新区，由于靠近荆门火车站南站（货运站），主要资产为配套本公司整体化工装置的部分产

品仓储设施、辅助设施等资产和约

３１７

亩工业用地。

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京明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５７

号），经

评估，该部分资产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房屋建（构）筑物

３９９０．７５ １９８３．７９ －２００６．９６ －５０．２９％

机器设备

４４６３．３５ ４１８３．８６ －２７９．５０ －６．２６％

无形资产（土地）

３１１３．９４ ４９２６．５４ １８１２．６ ５８．２１％

合计

１１５６８．０４ １１０９４．１８ －４７３．８６ －４．１０％

土地使用权为两块工业用地合计约为

３１７

亩，目前已全部抵押给银行。

上述资产中，除土地使用权外，其他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未

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

２

、拟购买的土地资产情况

此次管委会拟挂牌交易的约

２２０

亩商住土地（由两块紧邻的土地组成，约

１０１

亩和

１１９

亩），，位于荆门市高新区凤袁路

以南、科技园路以西。 属于国有储备土地，以地产现状出让，土地用途为居住兼容商业用地（其中商业建筑面积不大于计容总

建筑面积的

１０％

，出让期限：商业用地

４０

年，住宅用地

７０

年，

１＜

容积率

≤２．２

，建筑密度

≤２０％

，绿地率

≥３０％

（以规划为准）。

该块土地距荆门市中心城区约

１０

公里，正北面一路相隔即为四星级的荆门碧桂园凤凰酒店和碧桂园高端别墅区，正西

面一路相隔为荆门市规划建设的占地约

２６０

亩的滨湖湿地公园和占地千亩的凤凰水库，东邻科技园馆、南邻沪蓉高速，环境

优雅、交通方面，地理位置优越。

管委会拟以

８５

万元

／

亩的挂牌价，分两次进行招拍挂，上述约

２２０

亩商住土地合计总金额约为

１．８７

亿元。

上述土地属于国有储备土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未被司法机

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合同主要条款

（

１

）本公司自行拆除位于荆门高新区的化工资产，土地交付管委会。

（

２

）管委会给予本公司位于高新区凤袁路以南，科技园路以西约

２２０

亩商住土地作为补偿（以规划为准），按约定的每亩

８５

万元计算合计总金额为

１．８７

亿元。 本公司指定全资子公司同意按照招拍挂手续购买上述土地，管委会同意将本公司购买

上述土地款中的

１．１

亿元作为补偿款返还给本公司。

（

３

）若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未能摘牌成功，上述土地被其他公司摘得，管委会同意给予本公司

１．１

亿元现金补偿。

（

４

）管委会补偿土地分两次进行招拍挂，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采取公开摘牌方式取得上述地段的土地使用权。

（

５

）《搬迁补偿协议》签订生效后三个月内，管委会完成

２２０

亩土地的招拍挂手续，土地款及其他所有费用交付到位，并在

完成招拍挂手续后一个月内协助本公司办理

２２０

亩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到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名下。

（

６

）协议生效条款：《搬迁补偿协议》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２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

签署

＜

搬迁补偿协议

＞

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３

、交易定价依据：

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京明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５７

号），此

次拆迁的“化工资产”账面净值为

１１５６８．０４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１０９４．１８

万元。

考虑到本公司可自行拆除搬迁部分机器设备等资产到荆门化工循环产业园，经友好协商，管委会认可本公司资产损失为

１．１

亿元，并一次性给予

１．１

亿元的补偿款。

管委会同意将位于荆门市高新区凤袁路以南、科技园路以西约

２２０

亩商住土地（以规划为准）作为补偿款。 结合该土地周

边地块近期挂牌成价格，管委会拟按

８５

万元

／

亩的价格进行招拍挂，按

８５

万元

／

亩计算，上述约

２２０

亩商住土地合计总金额约

为

１．８７

亿元。

４

、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按

８５

万元

／

亩的价格竞拍取得上述

２２０

亩商住土地，土地款合计约为

１．８７

亿元，扣除管委会补偿

返还款

１．１

亿元后，本公司还需支付约

０．７７

亿元购地款，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

５

、《搬迁补偿协议》签订生效后三个月内，本公司完成搬迁任务，并在搬迁完成后两个月内办理土地过户手续。

《搬迁补偿协议》签订生效后三个月内，管委会完成

２２０

亩土地的招拍挂手续，并在完成招拍挂手续后一个月内将

２２０

亩

土地使用权证办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名下。

６

、在完成全部搬迁补偿前，上述需拆迁的资产产生的损益仍归本公司所有。

五、其他安排

此次资产拆迁补偿，公司将本着效益最大化的原则搬迁可拆卸资产，处置不可拆卸资产，该资产涉及员工将全部返回公

司统一安排工作。 不涉及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等情况。

六、资产拆迁补偿对本公司的影响

此次拆迁上述化工资产至荆门化工循环产业园， 经过资源调配， 将不会影响碳四制丙烯装置产能， 会暂时减少公司约

２０％－４０％

的二甲醚产能。 但由于近年来二甲醚市场持续低迷，公司二甲醚装置产能利用率很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二甲醚产能

利用率仅为

１２．６６％

，上述资产使用率很低，即使实施拆迁，公司依然有充足的二甲醚产能保证二甲醚产品的正常生产，拆迁

上述资产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也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利润造成较大影响。

公司将充分利用此次拆迁，积极落实公司产业结构调整的规划，围绕二甲醚、丙烯产业链进行整合和上下游建设，以提升

公司化工装置的整体盈利能力。

若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天睿投资有限公司和荆门天励投资有限公司（拟成立）两家公司竞拍取得了管委会挂牌的约

２２０

亩商住土地，公司将结合公司资金状况和荆门市房地产发展情况，适时采取整体转让等方式以获得收益。

七、备查文件

１

、六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７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０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项目概述

根据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产业调整规划和公司现有各化工生产装置的实际情况，为打通公司

各化工产品产业链，全面提高公司各化工装置的协同能力，提高综合效益，公司拟投资

４６００

万元建设“多元碳氢原料制丙烯

技改工程”。

该项目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１

、项目整体概况

（

１

）项目投资概算

“多元碳氢原料制丙烯技改工程” 总投资为

４６００

万元。

（

２

）工艺技术方案

本项目采用的固定床工艺，采用的加工路线均为目前煤化工行业普遍应用工艺的集成，具有多年的设计、生产实践的考

核，是完全成熟可靠的。

（

３

）生产规模

利用本公司

２０

万吨

／

年碳四制丙烯部分装置和公用工程，生产规模为

３．５

万吨

／

年丙烯等。

（

４

）原辅材料

主要原料为二甲醚、甲醇、液化石油气和催化剂。

（

５

）项目选址

本工程拟在公司厂区东部新征区域内建设，厂区环境现状良好，交通运输方便。

（

６

）环境保护

本工程充分考虑了环境保护的因素，按照清洁生产的要求，原料路线、工艺技术选择了污染少、运行可靠、稳定的方案，结

合科学、严格的管理，污染将尽可能地消灭在工艺生产过程中，从根本上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减轻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本工程的三废均有较好的处理措施，完全可达到污染排放标准，因此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

（

７

）本项目主要经济指标

本项目建设期

１

年。新增投资

４６００

万元，该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

６．３５

亿元，年均税后利润

３２２１

万元，投资内

部收益率税前为

１３．２９％

。

２

、项目发展前景

丙烯作为重要的石油化工原料，其需求不断增加，近

５

年来，全球丙烯的生产能力虽有所增长，但仍远低于丙烯需求的增

长速度，供需差距还在逐年扩大。该项目以多元碳氢原料（甲醇、二甲醚）通过最新催化技术的开发，直接生产用途广泛且附加

值较高的重要有机化工原料———丙烯，既能缓解丙烯供需矛盾，又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３

、项目资金来源

项目所需资金通过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等多种渠道筹措。

４

、项目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该项目位于公司厂区东部，系公司自有土地，不需新增用地。

该项目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三、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多元碳氢原料制丙烯技改工程”是公司结合现有的二甲醚装置和

２０

万吨

／

年碳四制丙烯装置，利用甲醇和自产的二甲醚

通过最新催化技术生产高附加值的丙烯产品，发挥出各个装置的协同作用与效益，对于公司调整产业结构，打通产业链，提高

产品市场竞争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２

、存在的风险

若丙烯制造技术实现突破，丙烯产能大幅增加将导致丙烯价格下跌，会对本项目的盈利状况造成影响。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７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１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

认购参股公司国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增资份额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放弃认购参股公司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份额的

事项系关联交易，该交易经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被否决。

但公司管理层出于产业结构调整， 筹集资金投入到公司的化工产业链整合和上下游建设并加大医药原料药领域投资力

度，扩充特色原料药品种，改善主营业务状况的初衷，严格避免其它非主营业务的投入，故将《放弃认购参股公司国华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份额的议案》再次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

的方式表决），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放弃国华人寿本次增资。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为增设分支机构，提高偿付能力，国华人寿拟以

１．２５

元

／

股的价格发行新股

３２０００

万股。 发行新股方案由两部分组成：

首先以

１．２５

元

／

股的价格向国华人寿现有股东发行

５１００

万股，发行股份由国华人寿现有股东按其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

直接认购，现有股东放弃认购的股份由国华人寿现有其他股东认购。

然后以

１．２５

元

／

股的价格向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２６９００

万股新股，吸收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为国华人寿新的股东。

目前公司持有国华人寿

１９５００

万股，占国华人寿总股本的

９．７５％

。 若公司按

９．７５％

比例认购国华人寿本次对现有股东发

行的新股，公司将认购

４９７．２５

万股，增资金额

６２１．５６２５

万元。

随着公司

２０

万吨

／

年碳四制丙烯装置的投产，在稳定生产的同时，公司正积极进行技术路线、产品方案的调研和人才的

储备，并拟投资建设“多元碳氢原料制丙烯技改一期工程”，以希扩大原料来源、延伸产业链，生产高附加值的石化产品，在“多

元碳氢原料制丙烯技改一期工程”建成稳定运行后，公司将同步扩大公司原有的聚丙烯产能，并视效益和资金情况继续建设

“多元碳氢原料制丙烯技改二期工程”，或往丙烯下游产业链延伸。但石油化工行业是需要高资本、高技术投入的行业，单纯依

靠银行借款公司将承担高昂的财务费用，为筹集资金，按照公司的产业调整规划，在盈利的情况下收回部分长期股权投资，择

机出售所持有的国华人寿股权，以集中资金投入到公司的化工产业链整合和上下游建设并加大医药原料药领域投资力度，扩

充特色原料药品种。

考虑到国华人寿作为新成立的保险公司，后续每年仍需股东大量资本投入。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放弃国

华人寿本次增资。

２

、由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刘益谦先生担任国华人寿董事长，国华人寿成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此次放弃认购国华人寿增

资份额的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方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没有在本公司委派董事，无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况。 关联

方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将放弃在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认购参股公司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

资份额的议案》，会上九名董事一致同意。

独立董事认为：

为增设分支机构，提高偿付能力，国华人寿拟以

１．２５

元

／

股的价格发行新股

３．２

亿股，增资

４

亿元。 国华人寿通过增资扩

股有助于扩充资本实力以提升市场竞争力，公司作为国华人寿的股东，国华人寿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将有利于公司获得更好

的投资回报。

鉴于公司的产业调整规划，公司放弃认购国华人寿本次增发的新股，是根据公司经营实际做出的决策行为。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关联方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没有在本公司委派董事，本次董事会无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的

情况。 对国华人寿增资价格以国华人寿的每股净资产为依据，并参考国华人寿历次增资价格均为

１

元

／

股，拟定此次发行新股

的价格为

１．２５

元

／

股，发行价格是公允的。在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关联方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因此本

次交易是公平、公允的，也维护了广大股东的利益。

４

、此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５

、此次关联交易尚须经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将根据国华人寿增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６

、上述行为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北京西路

１２６

号

１０１

室

Ｇ

座

３

、企业性质：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４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环球金融中心

７０

层

５

、法定代表人：刘益谦

６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７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１０１０１６３１６８５６０８

８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４３９１

９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投资咨询，以电子信息技术，生化工程产品的研究，开发和生产的”四技”服

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百货，建筑材料，刚才，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医药投资（经营范围涉及许可

．

资质经营的凭有效

许可，资质证经营）

．

１０

、主要股东：刘益谦，刘妍超，王闻

１１

、实际控制人：刘益谦

刘益谦先生，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至今担任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至今担任国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由于刘益谦先生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时担任国华人寿董事长，国华人寿成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故此次本公司参与

国华人寿增资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１２

、新理益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投资咨询，以电子信息技术，生化工程产品的研究，

开发和生产的”四技”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百货，建筑材料，刚才，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医药投资（经营范围涉及

许可

．

资质经营的凭有效许可，资质证经营）等，自成立以来主要以股权投资为主，近三年发展情况良好。

２０１２

年主营业务收入

０

元，净利润

－１７６５．４６

万元，总资产

１９．３７

亿元，净资产

８．５

亿元。

１３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新理益持有本公司

３２１

，

９３８

，

５８２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３．７８％

），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是

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１４

、新理益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系，除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外，

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国华人寿增资扩股方案：

１

、增资方案

为增设分支机构，提高偿付能力，国华人寿拟以

１．２５

元

／

股的价格发行新股

３２０００

万股。 发行新股方案由两部分组成：

首先以

１．２５

元

／

股的价格向国华人寿现有股东发行

５１００

万股，发行股份由国华人寿现有股东按其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

直接认购，现有股东放弃认购的股份由国华人寿现有其他股东认购。

然后以

１．２５

元

／

股的价格向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２６９００

万股新股，吸收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为国华人寿新的股东。

２

、增资价格

拟定此次增资价格为

１．２５

元

／

股。

（二）国华人寿的基本情况

１

、名称：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３

、法定代表人：刘益谦

４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８

号

５

、注册资本：人民币二十亿元

６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３５８８

７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８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

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９

、公司目前已开设北京、山东、浙江、河南、广东、上海、河北、江苏、天津、湖北、辽宁、重庆、四川、山西、湖南、青岛、安徽、

深圳等

１８

家省级分公司，在上海、广州成立了全国性的电话销售中心和客户联络中心。

１０

、目前的主要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上海汉晟信投资有限公司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上海日兴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上海合邦投资有限公司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海南凯益实业有限公司

３０

，

３３４．６７ １５．１７％

海南博伦科技有限公司

３０

，

１６５．３３ １５．０８％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

，

５００．００ ９．７５％

合计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增资后国华人寿的股东及持股比例，需待国华人寿增发工作结束后方可确定。 若国华人寿完成了

３２０００

万股新股发

行，国华人寿的总股本将增加到

２３．２

亿股，本公司的持股比例将降为

８．４０５％

。

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公司对国华人寿按权益法核算， 公司从国华人寿获得的投资收益为

－６８５６．９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

１１８２．５

万元的

５７９．８６％

。 公司目前持有国华人寿

９．７５％

的股权，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对国华人寿按成本法核算。

１２

、最近三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未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２９５４３４．５８ ４０８１００．８ ３３９６２５．３５ ４４８

，

３５３．４９

营业利润

－１７８１．２７ －４２８７３．６２ －４２０８５．７６ ６３７２．１

净利润

５４６１．８７ －３４２８４．６９ －３９５６４．４８ ６５３４．２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４１９４９２．９４ ４９７９１０．３６ １１０５９４．９２ ２３３２１２．３５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资产总额

２３８３０６２．９４ ２０５０９０９．０６ １２４００５６．９９ １０４３９５３．２８

负债总额

２１９８６３０．０５ １８７５０２８．４０ １１８２２３１．９０ ９３４４２８．８２

应收账款总额

０ ０ ０

净资产

１８４４３２．８９ １７５８８０．６５ ５７８２５．０９ １０９５２４．４６

（

１

）

２０１０

年年度审计报告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大信审字【

２０１１

】

第

５－００６２

号）。

（

２

）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报告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大信审字【

２０１２

】

第

５－００２５

号审计报告。

（

３

）

２０１２

年年度审计报告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大信审

字【

２０１３

】第

４－００４９

号审计报告。

（

４

）鉴于此次增次价格为协议定价，发行新股价格

１．２５

元

／

股高于国华人寿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后的每股净资产

０．８８

元

／

股，以

及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每股净资产

０．９２

元

／

股，国华人寿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不影响公允性的判断。

２０１３

年第

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

５

）截止披露日，国华人寿其他或有事项涉及（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的总额为

０

。 国华人寿净利润中没有较大比例

的非经常性损益。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大信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４－００４９

号审

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国华人寿的每股净资产为

０．８８

元。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国华人寿的每股净资产为

０．９２

元。 此次对国华人寿增资价格以国华人寿的每股净资产为依据，并参考国华人寿历次增资价格均为

１

元

／

股，拟定此次增发价

格为

１．２５

元

／

股。

基于以上考虑，董事会认为，国华人寿此次增资的定价是公平、合理的。

独立董事认为：国华人寿增资价格以国华人寿的每股净资产为依据，并参考国华人寿历次增资价格均为

１

元

／

股，拟定此

次增发价格为

１．２５

元

／

股，发行价格是公允的。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放弃认购国华人寿增资份额，将不与国华人寿签署《增资协议》。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国华人寿增资进程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六、此次放弃认购国华人寿增资份额的的行为不涉及其他安排。

七、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

国华人寿作为保险业新军，弘扬“诚信、专业、创新、共赢”的企业精神，以高品质的金融保险服务努力改善和提升人们的

生活，促进经济与社会和谐、稳定、快速发展；力争成为一个规模适度、品质优良，最能为客户、员工、股东创造价值的保险公

司。 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成立以来，六年时间内快速完成全国的机构布局。 公司支持国华人寿通过增资扩股扩充资本实力以提升

市场竞争力。

公司若按

９．７５％

的比例认购国华人寿本次增发的新股，预计增资金额为

６２１．５６２５

万元。 鉴于公司的产业调整规划，集中

资金投入公司的化工产业链建设并加大医药领域投资力度，同时为降低国华人寿对本公司的影响，本公司放弃参与国华人寿

此次的增资。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放弃国华人寿的增资，不会导致公司支出现金。 同时公司对国华人寿按成本法核算，也不会对公司业绩造成影响。

（三）风险及防范措施

由于国华人寿本次发行新股需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后实施， 本次发行新股工作能否完成存在审批机关是否批准通过的不

确定性。

八、

２０１３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人国华人寿累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０

。

九、独立董事意见

为增设分支机构，提高偿付能力，国华人寿拟以

１．２５

元

／

股的价格发行新股

３．２

亿股，增资

４

亿元。 国华人寿通过增资扩

股有助于扩充资本实力以提升市场竞争力，公司作为国华人寿的股东，国华人寿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将有利于公司获得更好

的投资回报。

鉴于公司的产业调整规划，公司放弃认购国华人寿本次增发的新股，是根据公司经营实际做出的决策行为。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关联方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没有在本公司委派董事，本次董事会无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的

情况。 对国华人寿增资价格以国华人寿的每股净资产为依据，并参考国华人寿历次增资价格均为

１

元

／

股，拟定此次发行新股

的价格为

１．２５

元

／

股，发行价格是公允的。在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关联方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因此本

次交易是公平、公允的，也维护了广大股东的利益。

十、备查文件

１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２９日

2013年 11月 30 日 星期六

B34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272� � �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2013-053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罗丽华女

士的通知， 其自

2013

年

5

月

28

日至

2013

年

11

月

28

日期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

300,000

股公司股份，增持比例为

0.07%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罗丽华女士。

二、首次披露增持公告的时间

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上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首次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34

）。

三、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

罗丽华女士计划自

2013

年

5

月

28

日至

2013

年

11

月

28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

计增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

的股份（含首次已增持股份），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0.07%

的股份（含首次已增持

股份）。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1

、增持期间：

2013

年

5

月

28

日

-2013

年

11

月

28

日。

2

、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采用集中竞价的方式。

3

、增持股份的数量及比例：

2013

年

5

月

28

日，罗丽华女士及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300,0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07%

。

截至

2013

年

11

月

28

日，罗丽华女士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3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

。

五、增持前后的持股数量及比例

本次增持前，罗丽华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60,19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17%

。

本次增持后，截止

2013

年

11

月

28

日，罗丽华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60,496,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8.24%

。

六、增持承诺的履行情况

罗丽华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增持期间，罗丽

华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增持股份锁定期为自增持行为完成之日起

6

个月，即

2013

年

11

月

29

日至

2014

年

5

月

29

日。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

、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2

、本次增持公司股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八、律师出具的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就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增持人罗丽华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境内自然人，

具备进行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属于《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可免于提出豁

免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的情形。川润股份及罗丽华已

就本次增持履行了截至目前应当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11月 29日

证券代码：600178� � � �股票简称：东安动力 编号：临 2013-033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3

年

11

月

19

日

－29

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五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

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经公司总经理张钊先生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决定聘任李

学军先生、杨宝全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五届董事会届满止。

议案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李学军先生、杨宝全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1月 30日

附件：李学军先生、杨宝全先生简历

1

、李学军：男，

1969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历任东安动力技术部设计所

设计员、室主任，

206

车间技术主任、制造工程部技术科副科长，锻铸厂

31

车间主任、

204

车间主任，供应配套

部副部长、质量保证部副部长、部长，现任东安动力总经理助理。

目前李学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

、杨宝全：男，

1973

年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东安动力技术部设计员、副科

长，研发中心研究所发动机室副主任、主任，研发中心副主任、市场部副部长、部长，现任东安动力总经理助

理。

目前杨宝全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证券代码：000615� � � �证券简称：湖北金环 公告编号：2013--047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3

年

11

月

29

日

(

星期五

)

上午

10

：

00

；

2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方式；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朱俊峰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代理人

)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6,272,69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6.58%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关于出资成立合资公司建设莫代尔项目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56,272,6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曹琴律师、徐翔律师

3

、结论性意见：湖北金环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

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982� � �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2013-74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羊绒产业发展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灵武市羊绒产业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灵政办发

[2009]95

号），经灵武市政府第

23

次常务会议

研究同意，灵武市财政局下发灵财发【

2013

】

184

号《关于下达羊绒产业发展资金的通知》文件，决定拨付我公

司羊绒产业发展资金

1029

万元。

我公司已于

11

月

28

日收到上述资金

1029

万元。 上述政府补助资金计入营业外收入科目，增加公司当

期利润

1029

万元。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1908� � � �证券简称：京运通 公告编号：临 2013-060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投资者联系电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方便投资者咨询与沟通，自

2013

年

12

月

2

日（星期一）起，将投资者咨询电话由

010-80803016-8080/3016

变更为

010-80803979

，届时原

投资者联系电话将停止使用。

以上变更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1月 29日


